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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述 

（一） 项目背景 

2025 年 5 月 12 日，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

一期），发行规模 185,200 万元，期限 20 年，票面利率 2.07%，

其中南山区分区债券规模为 59,600 万元，该笔专项债券资

金中 6,300 万元专项用于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

发）建设中。 

为更好地满足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充分利

用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着力加快债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形成实物工作量。本方案拟对原项目使用的

专项债券金额和计划进行调整。现拟在上述 6,300 万元债券

资金中，调整出用于深圳市南山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南山智造红花岭产业园）（续发）的债券资金 3,000 万

元以及用于深圳市南山区深汇通新能源设施建设项目的债

券资金 500 万元。调整后，原用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一期）-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发）安

排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从 6,300 万元调减为 2,800 万元。 

结合项目有关情况，我们对原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一期）-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发）的

资金平衡方案重新分析如下。 

（二） 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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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构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生态文明评价考核体系，探索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制度；要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新格局，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十四五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南山区提出要突出

协调联动，构建韧性安全发展新格局，按照适度超前、安全

韧性、节约集约的原则，高标准建设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

施保障能力和应变突发事件能力，建设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

在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方面，要重点面向网络空间科学与

技术、车联网、集成电路等领域，超前布局创新型基础设施，

推进电动车充电网络和储能网络建设。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发）（以下简称本项

目）有助于完善项目周边能源网络，带动南山区的新能源产

业生态链协同发展，增强南山区新能源产业影响力，是促进

南山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通过对片区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完善增补，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南山区

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同时，本项目的实施还有助于促进低碳

经济发展，带动南山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新

兴产业，实现城区高质量和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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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项目包括 2 个子项目，分

别为南山区公共机构 2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南

山区充换电场站建设项目。 

1. 南山区公共机构 2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是对虚拟大学园区的 18 栋楼

建筑屋面进行提升改造，并结合各栋楼实际情况，对 10 栋

楼栋空调系统等进行节能改造，主要涉及园区各栋楼屋面光

伏系统工程、屋面基层处理工程、空调系统及节能改造以及

建设能源管理系统；二是利用南山实验集团港湾学校、深圳

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南山文体中心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珠光

小学等十六所学校的屋顶、连廊建设光伏发电系统。 

2. 南山区充换电场站建设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光储超充一体站（含配电系统、

充放电系统、光伏储能系统以及充换电系统）、建筑屋顶安

装单晶硅光伏系统、停车场建设太阳能停车棚、车棚顶安装

单晶硅光伏系统、新能源汽车超充站、集中式磷酸铁锂电池

储能柜、体育馆建筑直流配电系统、光储直柔系统、对原有

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站点进行改造，整合改建集中充电站以

及慢充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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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要素 

2018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优先在重大

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

公立高中、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

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此外，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

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

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

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

情况。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

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

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的规模。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

客观、可行、独立为原则，对本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

况分析评价如下： 

（一） 资金充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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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

续期内分期还本付息资金充足，专项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

1.72 倍，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53 倍，专项债券本息

覆盖倍数为 1.51 倍。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

金覆盖率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 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单位所提供的各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备案证及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为 41,642 万元，各项明细

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总投资估算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1 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 41,113 

3 债券发行费用 19 

4 建设期利息 510 

5 还本付息服务费 0.03 

项目总投资合计 41,642 

注： 

1. 因四舍五入，数据加总可能存在差异。 

2. 上述建设期投资安排表合计数参考相关文件的总投资，由于工程下浮等原因，项

目实际支出可能小于总投资，具体以工程结算为准。 

债券发行费用包括发行手续费和发行登记服务费，分别

暂按发行债券金额的 0.08%和 0.0064%进行测算；分期还本

付息服务费按专项债券建设期利息的 0.005%进行测算。 

2. 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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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目计划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来进行

融资，根据债券发行融资的需求，项目财政资金1相应进行调

整，项目财政资金为 18,542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44.53%，

其他资金来源于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 

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

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

资金共计 23,100 万元，已于 2024 年 8 月发行 20 年期专项

债券 20,3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37%，已于 2025 年 5 月发

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2,8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07%。项目建

设期资金平衡情况详见表 2： 

表 2 建设期资金平衡情况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资金筹措 23,149 18,493 41,642 

其中：财政资金 2,849 15,693 18,542 

专项债券 20,300 2,800 23,100 

资金使用 23,149 18,493 41,642 

资金余额  -    -             -    

注：考虑到工程结算进度问题，分年度实际支付可能会与上述投资安排有差异，具体以

实际支付为准。 

基于以上投资计划、资金筹措安排，我们未发现相关项

目建设期内所需建设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 

3. 资金覆盖率 

 
1 若有实际需求且条件允许，后续建设资金可在满足合法合规、资金平衡要求的前提下，考虑通过发行

专项债筹集，下同。 



 

7 

 

根据项目预期收益情况，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累计产

生经营性现金流入 89,965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出 42,373 万

元，项目收益可有效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31,456 万元。 

计算专项债本息（本金）覆盖率时，专项债本息覆盖率

=专项债存续期期末现金结存额/专项债本息（本金）合计+1。

计算专项债券本息或本金覆盖倍数时，分子为专项债券存续

期内（至 2045 年）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净现金流，

分母为专项债券本息或本金合计。专项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为 1.72 倍，专项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53 倍，专项债券

本息覆盖倍数为 1.51 倍。 

本项目的存续期现金流分析见表 3。 

4. 小结 

综上，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

出现不能满足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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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2,849 15,693 - - - - - - - - - 

债券资金流入 20,300 2,800 - - -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入 - 5,897 8,172 8,208 8,244 8,281 8,318 8,318 8,318 8,318 8,318 

现金流入总额 23,149 24,390 8,172 8,208 8,244 8,281 8,318 8,318 8,318 8,318 8,318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23,131 17,981 - - - - - - - - - 

运营期现金流出 - 3,889 3,571 3,784 3,792 4,063 3,808 4,056 4,362 4,362 4,403 

债券分期还本付息 - 510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债券发行费用 18 2 - - - - - - - - -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现金流出总额 23,149 22,382 4,110 4,323 4,331 4,602 4,347 4,595 4,901 4,901 4,942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 2,008 4,062 3,885 3,914 3,679 3,971 3,723 3,417 3,417 3,376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 2,008 6,070 9,955 13,869 17,548 21,519 25,242 28,659 32,076 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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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项目现金流分析测算表（续）（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财政资金流入 - - - - - - - - - - - 18,542 

债券资金流入 - - - - - - - - - - - 23,1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4,356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79 579 - 89,965 

现金流入总额 4,356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79 579 - 131,607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 - - - - - - - - - - 41,113 

运营期现金流出 1,439 88 88 88 88 88 88 88 88 144 - 42,373 

债券分期还本付息 2,569 2,798 2,744 2,690 2,636 2,582 2,529 2,475 2,421 2,367 283 31,456 

债券发行费用 - - - - - - - - - - - 19 

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 0.13 0.14 0.14 0.13 0.13 0.13 0.13 0.12 0.12 0.12 0.01 2 

现金流出总额 4,008 2,886 2,832 2,778 2,724 2,670 2,616 2,562 2,509 2,511 283 114,962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348 -2,306 -2,252 -2,198 -2,144 -2,091 -2,037 -1,983 -1,929 -1,931 -283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35,800 33,494 31,242 29,043 26,899 24,808 22,772 20,789 18,860 16,928 1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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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金稳定性 

本项目的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以项目对应光伏发电

收入、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充电服务费收入、换电站服务

费收入为基础。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有较稳定

的收入可覆盖债券存续期间各年利息及到期分期还本付息

的支出需求，项目于融资期末 2045 年专项债券和配套融资

本息偿还完毕后，仍有现金结余 16,645 万元。 

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分期还本付息资金的

测算，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相关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况。 

三、 压力测试和风险分析 

本项目实施方案所采用的数据属于对未来的预测，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基于本项目的特点，运营收入和成本

是影响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及本金覆盖率和专项债券本息

覆盖倍数的两大因素。 

基于上述不同风险因素，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行压力测

试，测算各风险因素单独变动±20%的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

及本金覆盖率和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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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运营收入及成本对专项债覆盖率敏感性分析 

经营收入变动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1.11 1.28 1.45 1.58 1.72 1.86 1.99 2.13 2.26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1.08 1.21 1.33 1.43 1.53 1.63 1.73 1.83 1.93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07 1.19 1.31 1.41 1.51 1.61 1.71 1.81 1.91 

经营成本变动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专项债券本金覆盖率 1.95 1.89 1.83 1.78 1.72 1.66 1.61 1.55 1.50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1.69 1.65 1.61 1.57 1.53 1.49 1.45 1.41 1.36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68 1.64 1.60 1.55 1.51 1.47 1.43 1.39 1.35 

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当上述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因素单

独在±2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专项

债本金覆盖率及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仍然>1，因此，分期

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三、 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本项目运营期净现金流作为分期还本付

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

平衡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出现运营期净现金流总额

无法覆盖专项债券本息总额的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方式，满足本项

目的资金要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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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预期收益及成本分析 

一、 项目预期收益情况 

为保障本项目分期还本付息，拟在分期还本付息年份内，

安排项目对应光伏发电收入、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充电服

务费收入、换电站服务费收入作为债券分期还本付息的主要

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各项收入测算情况见表 5 及表 6。结合

本项目设施设备预计投入使用年限，项目整体收入预计至

2044 年，暂不计算 2045 年及以后的的收入，下同成本。 

表 5 各项目收入测算表 

序号 项目 收费标准 

1 光伏发电收入 

按照光伏发电单价*发电量计算该项收入。 

单价参考各项目提供的资料，按照0.453元/千瓦时~0.8161元/

千瓦时进行测算。 

发电量结合各项目光伏额定功率，按照光伏额定功率*全年太

阳能辐射量进行计算，其中全年太阳能辐射量按照1,100千瓦

时/平方米·年~1,400千瓦时/平方米·年计算。 

2 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 

包括能源托管电费以及能源托管维保费，其中： 

能源托管电费按照全年用电量*单价进行测算，参考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全年用电量预估为2,973万千瓦时，单价按照1元

/千瓦时。 

能源托管维保费按照能源托管维保费单价*面积计算该项收

入，参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价按照2.4元/平方米·月进

行测算，面积预估为32.43万平方米。 

此外，结合项目运营情况，能源托管服务费暂按10年期计算

运营年限，即计算2025年-2034年的服务费。下同成本。 

3 充电服务费收入 

按照充电服务费单价*充电量计算该项收入。 

参考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提供的资料，单价按照0.37元/

千瓦时~0.6元/千瓦时进行测算。 

充电量结合各项目功率，按照功率*利用率进行计算，参考各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提供的资料，其中各项目总功率约为

93,792千瓦。 

4 换电站服务费收入 

按照换电站服务费单价*订单数量计算该项收入。 

参考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价按照30元/单进行测算，订

单数量按照35单/天~40单/天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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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项目收入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1 光伏发电收入 366 550 550 550 550 550 550 550 550 550 550 

2 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3,907 - 

3 充电服务费收入 1,557 3,584 3,620 3,656 3,692 3,729 3,729 3,729 3,729 3,729 3,729 

4 换电站服务费收入 67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77 

 合计 5,897 8,172 8,208 8,244 8,281 8,318 8,318 8,318 8,318 8,318 4,356 

 
序号 年度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1 光伏发电收入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79 579 11,084 

2 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 - - - - - - - - - 39,070 

3 充电服务费收入 - - - - - - - - - 38,485 

4 换电站服务费收入 - - - - - - - - - 1,326 

 合计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80 579 579 8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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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本费用分析 

(一) 运营成本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运营成本费用主要包括能源托管相

关费用、运维费用及大修成本、物业费用及场地租金2。各项

成本测算情况见表 7 及表 8。 

表 7 各项目成本测算表 

序号 项目 收费标准 

1 能源托管相关费用 

参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费用包括经节能改造

后缴纳运营电费、既有空调设备系统配件更换、能源

系统运维费以及能源管理平台及驻场服务费等，合计

约为3,256万元/年。 

2 运维费用 运维费用和大修成本按照每单位平均成本*功率计算

该项收入。 

平均成本参考各项目提供的资料，按照40元/瓦进行

测算。其中运维费用占比70%，大修成本占比30%。 

3 大修成本 

4 物业费 参考各项目提供的资料，该项费用约为2万元/年。 

5 场地租金 参考各项目提供的资料，该项费用约为50万元/年。 

 
2 根据项目单位确认，本项目成本另有充电服务费收入分成，为充电服务费收入的 20%。充电服务费收

入分成考虑由单位自有资金统筹安排，暂不纳入项目专项债券的收支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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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项目成本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1 能源托管相关费用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3,256 - 

2 运维费用 10 15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3 大修成本 - - - - 338 - - - - 62 675 

4 物业费 2 2 2 2 2 2 2 2 2 2 2 

5 场地租金 38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合计 3,307  3,323  3,586  3,586  3,923  3,586  3,586  3,586  3,586  3,648  1,005  

 

序号 年度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1 能源托管相关费用 - - - - - - - - - 32,560 

2 运维费用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2,659 

3 大修成本 - - - - - - - - 64 1,140 

4 物业费 - - - - - - - - - 24 

5 场地租金 - - - - - - - - - 538 

 合计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79  3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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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务费用 

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

集。其中已发行专项债券 23,100 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

率进行测算。2024 年及 2025 年发行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均为

半年付息，债券存续期最后十年等额还本。 

本项目财务费用亦包含分期还本付息服务费，分期还本

付息服务费按分期还本付息金额的 0.005%进行测算，分期

还本付息情况见表 9。 

(三) 税费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经营税金及附加主要包含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所得税。 

1. 增值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下发《关于

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建筑

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

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2019 年 3 月 20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印发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执

行，主要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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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光

伏发电收入、充电服务费收入、换电站服务费收入增值税税

率按照 13%计算、能源托管服务费收入增值税税率按 6%计

算。 

2.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税额为增值

税的 12%计算。 

3. 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23 号）中相关规定，本项目涉及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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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专项债券分期还本付息安排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 20,3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债券发行 20,300 2,800 - - - - - - - - - 

利息支出 - 510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本期还款 - 510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其中：本金偿还 - - - - - - - - - - - 

其中：利息 - 510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539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20,3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23,100 

 

年度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合计 

专项债券期初余额 23,100 21,070 18,760 16,450 14,140 11,830 9,520 7,210 4,900 2,590 280  

债券发行 - - - - - - - - - - - 23,100 

利息支出 539 488 434 380 326 272 219 165 111 57 3 8,356 

本期还款 2,569 2,798 2,744 2,690 2,636 2,582 2,529 2,475 2,421 2,367 283 31,456 

其中：本金偿还 2,030 2,310 2,310 2,310 2,310 2,310 2,310 2,310 2,310 2,310 280 23,100 

其中：利息 539 488 434 380 326 272 219 165 111 57 3 8,356 

专项债券期末余额 21,070 18,760 16,450 14,140 11,830 9,520 7,210 4,900 2,590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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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安永或我们）应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以下简称贵方）

聘请以评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调整）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续发）项目预期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为目的所出具。本报告中的评论仅供贵方作一般

参考之用，其内容（无论整体或部分）不构成我们的投资建

议。我们不对其他专业领域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工

程、设备、物流、生产运行、法律、商业保险或媒体等）提

供咨询服务或建议，亦不对此类服务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贵方应当有相应的法律顾问或律师向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均不应被理解为向贵方提供法律意见。我

们出具的评论将仅基于下列事项： 

a. 对于此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分析结论所依据的各方提供

的信息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进行验证。我们对这些信

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出具于 2025年 12月，

本报告未考虑发生在报告日以后发生的、可能对报告内容造

成重大影响的期后事项、交易或其他任何事件，我们没有义

务就这些事项或情况对本报告进行更新；此外，报告也并未

针对任何上述工作完成日期之后已进行的额外工作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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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新，因此我们没有责任就上述工作完成日期以后可能

发生的任何事件或执行的工作或程序通知贵方； 

b. 本报告只涵盖特定的中国大陆和相关国家/地区问题

及相应影响，并未考虑其他任何类别的相关事宜； 

c. 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解释（以下

简称权威法规）。这些权威法规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

追溯效力。我们没有义务告知贵方对此报告中所作分析或任

何事项可能产生影响的任何变更或发展，我们亦不会对本报

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项做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权威法

规的任何变更亦可能会影响报告中评论的有效性； 

d. 贵方理解此报告对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并无

约束效力，亦不应被视为我们就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

构将会同意我们的评论而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担保； 

e. 与此约定业务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

用，除了贵方作为业务约定书合同一方以外，安永与其他任

何人士或任何方（以下简称第三方）均不产生合约利益关系； 

f. 此约定业务的服务并非为任何第三方的明示或默示的

利益。除贵方以外，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

任何目的，依赖安永的提交物、建议、评论、报告或其他服

务； 

g. 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疏忽引起的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我们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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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内容，其应自行承担风险，贵方同意将保护安永，其关

联机构以及人员免受任何与向第三方披露报告（无论是否经

过我们的同意）有关的第三方索偿或责任的影响，并补偿所

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 

h. 财务预测是基于项目主体单位就尚未发生的事项或情

况做出的判断性估计与假设。我们不对财务预测中的具体假

设、财务预测的组成部分或整体财务预测发表任何意见或提

供任何形式的保证。由于实际事项或情况常不如预期所料，

预测与实际结果通常存在差异，该等差异有可能是重大的。

我们不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与否承担任何责任； 

i. 报告并未考虑贵方的需求或关注点，尤其是超出服务

协议约定范围的内容。因此，贵方同意，安永不对报告能适

用于贵方的目的作出任何保证声明； 

j. 报告中的信息可能会被后续的信息所取代，在此种情

况下，报告中的信息不适宜为贵方所依赖。我方没有责任考

虑是否有此情况出现或就此情况告知贵方； 

k. 如果贵方或依赖我们报告的任意第三方是我们或任何

安永机构的审计客户，贵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依赖报告作为贵

方财务会计与报告的一部分；若贵方或依赖我们报告的任意

第三方为银行，则不得以任何形式依赖报告作为贷款审核或

坏账拨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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